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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煤矿  

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 

各市州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省政府有关部门: 

  进入 11 月份以来,全省煤矿事故多发。截止到 13 日,各类

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 5起,死亡 14 人,其中重大瓦斯事故 1起,

死亡 6 人,2 人下落不明,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。特

别是 11 月 9 日 3时,白山市靖宇县三道湖镇 309 煤矿(个体)发

生瓦斯燃烧事故,并造成冒顶。事故发生时,有 8 名井下作业人

员被困。目前,已发现 6 名遇难人员,其余 2人下落不明。这起

事故发生在党的十六大召开期间,性质恶劣,影响极坏。事故发

生后,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,组织力量深入现场抢险。洪虎省

长指示,要加快抢救进度,确保抢救人员安全,妥善处理善后事

宜。 

  当前煤矿事故频发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:一是个别地区对国

务院和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要求缺乏足够的认识,贯彻

不力,措施不落实。特别是对小煤矿关闭整顿存在厌倦情绪,甚

至抵触。有的县、乡政府对违规、违法生产的小煤矿视而不见,

甚至默许,致使所属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事故多发。二是大

部分小煤矿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,没有达到整治标准。在今年的

小煤矿安全整治中,吉林市的桦甸市、蛟河市,辽源市的西安区,

白山市的八道江区,政府重视,行业管理部门机构健全,专业技术

力量强,组织小煤矿整改工作认真,整改效果明显。其他地方多

数小煤矿差距较大,特别是吉林市的舒兰市、龙潭区小煤矿管理

水平低、基础差,部分矿井根本没有进行停产整改。三是一些小

煤矿矿主置国家和省政府有关规定于不顾,普遍存在肆意违规生

产行为。四是一些地区关闭矿井死灰复燃。少数不法矿主受利

益驱动,铤而走险,虽然已经责令关闭,但仍冒险进行生产。五是



一些国有煤矿安全生产基础薄弱,欠账大、隐患多,安全管理存

在差距和漏洞。 

  安全生产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稳定发展大局。为
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,汲取事故教训,切实做好煤矿安全生

产工作,遏制事故上升的势头,控制重、特大事故的发生,现就有

关问题紧急通知如下: 

  一、提高认识,吸取教训,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

故发生 

  各级政府、各有关部门要从讲政治、保稳定、促发展的高
度,按照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要求,充分认识我省煤矿安全

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搞好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,进一步增强紧

迫感和责任感,把国务院、省政府关于煤矿安全生产和专项整治

的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。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要尽到安全生产

第一责任人的责任,市、县政府和国有煤矿主要负责人要立即主

持召开一次煤矿安全生产紧急办公会议,针对本地区、本单位实

际,研究防止煤矿发生重特大事故的有效措施,加大小煤矿关闭

整治工作力度,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,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的

稳定好转,确保安全生产和矿区稳定。 

  二、继续抓好国有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

  国有煤矿要以“一通三防”,防止重特大事故为重点,强化

通风管理、瓦斯检查、杜绝火源“三道防线”;要突出现场管理,

严格规章制度,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,狠抓“三违”,要向管理要

安全。要坚持“以风定产”,绝不能超通风能力生产。要加强煤

矿的安全监察和管理,及时发现和处理重大事故隐患。特别是国

有地方煤矿,要按国家要求,对照新《煤矿安全规程》进行煤矿

安全专项整治,对部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,要进行停产整顿,

整顿不合格不能生产。 

  三、严厉打击非法开采矿井,严防关闭矿井死灰复燃 

  各地、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,要充分认识打击“黑矿”的必

要性。“黑矿”不彻底打掉,合法生产的小煤矿就不能得到依法



保护,利益就会受损。各地区要集中一段时间,组织公安、国土

资源、工商、煤炭、经贸、电力、监察等部门,开展一场对“黑

矿”的严打斗争,摧毁矿井,依法惩治矿主。 

  四、进一步加大小煤矿整顿工作的力度 

  对已经决定关闭和未取得允许整改许可证以及验收不合格

的小煤矿,要吊销证照,立牌明示,并在市州一级报纸公示,按照

“三不留、一毁灭”的标准,关实关死。 

  对已经取得整改许可证的小煤矿,要防止借整改之机出煤。

对已经验收合格但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,一律不准生产。对不按
要求非法生产的,一经发现,按验收不合格矿井处理。各县乡政

府要进一步明确小煤矿监管人员,落实小煤矿包干监管责任制。

由于监管人员不负责任,发生重大事故的,依法关闭矿井、严惩

矿主、追究监管责任。 

  有关部门在小煤矿整治验收中,要严格按国家制定的安全生

产基本条件进行验收,达不到标准,一律不得通过验收。对验收

合格的小煤矿,要抓紧核发证照工作。 

  五、充实力量,强化安全监管 

  有些地方政府及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的煤矿专业人员严重缺

乏,影响了本地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,各市州要下决心

解决这个问题。在重点产煤县(市、区)、乡(镇)政府,要配备懂

煤矿专业的人员担任主管领导;县(市、区)、乡(镇)的煤炭管理

部门,也要充实专业技术人员。 

  各级煤炭管理部门要强化行业管理和行业指导。各级煤矿

安全监察机构要进一步加大依法监察的力度,对辖区内的各类煤

矿要进行分片包干、落实责任,严格监察,严肃查处各类煤矿事

故。 

  六、继续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 

  各地、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,要立即对所属煤矿逐个进行一

次全面彻底、从严从细的检查。国有煤矿要突出检查“一通三



防”、防止重特大事故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。本着不安全不生

产的原则,对存在重大隐患的矿井、采区、工作面绝不能手软,

坚决予以停产整顿。对允许整改的小煤矿,要重点检查其是否按

整改项目进行整改,是否有可靠的安全措施,是否违法生产。在

煤炭销售旺季,要防止各类煤矿片面追求效益而突击生产,超通

风能力生产。 

  各地区、各部门和各煤炭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本通知精神,

各市州政府要将本地落实情况向省政府报告,同时抄送省煤炭

局。 

二○○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

(请各地将此件发至所在地各煤矿) 


